山西省第五届中等职业学校
“康培杯”园林植物修剪技能大赛技术方案

     一、竞赛项目及内容
    （一）竞赛项目

    本次竞赛以《绿化工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关于园林植物修剪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为基础，结合技能型人才培养要求和园林绿化岗位需要，以现场实际操作的方式，按要求完成竞赛项目。包括花灌木修剪、绿篱修剪两个单人竞赛项目。
    （二）竞赛内容
    1、花灌木修剪（单人项目，每校限报2人）
    参赛选手按国家职业标准要求将大赛组委会提供的花灌木进行合理的修剪。
    2、绿篱修剪（单人项目，每校限报2人）
    参赛选手按国家职业标准要求将大赛组委会提供的一段绿篱进行合理的修剪。
（三）竞赛时间
花灌木修剪、绿篱修剪竞赛时间均为40分钟。
二、竞赛命题及评判
（一）命题

试题由大赛组委会负责题库建设，命题工作要求提前半个月完成。竞赛时，从多份竞赛试题中随机抽取1份作为正式竞赛试题。
（二）评判
大赛评判工作按照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进行，聘请具有高级工程师、副教授以上职称、或高级考评员证书之一的园林绿化专家担任评判工作。
三、竞赛方法及规则
（一）花灌木修剪（单人项目，每校限报2人）

本大赛组委会提供花灌木若干棵/人。
参赛选手首先要对该花灌木进行识别，并写出修剪方案，然后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进行合理修剪。
（二）绿篱修剪（单人项目，每校限报2人）
本大赛组委会提供绿篱1段/人。
参赛选手首先要对该绿篱植物进行识别，并写出修剪方案，然后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进行合理修剪。
    所有项目竞赛选用的园林植物材料，由大赛组委会提供。参赛队需自带工具进入赛场，参考清单见表一。
表一            园林植物修剪技能大赛工具（每组）
	比赛项目
	序号
	工具名称和规格
	数量
	工具用途

	花灌木修剪
	1
	枝剪
	1把
	剪截3～4厘米以下枝条用。

	
	2
	手锯
	1把
	锯截不太粗的枝条用

	
	3
	刀锯
	1把
	锯截较粗的枝条用

	
	4
	快马锯
	1把
	锯截粗大的枝干用

	
	5
	小斧或板斧
	1把
	砍枯树枝用

	
	6
	伤口保护剂
	
	保护枝干伤口用

	
	7
	劳保用品
	1套
	劳动保护用

	绿篱修剪
	1
	枝剪
	1把
	剪截3～4厘米以下枝条用。

	
	2
	手锯
	1把
	锯截不太粗的枝条用

	
	3
	大平剪
	1把
	整修绿篱用

	
	4
	绳子
	
	确定轮廓用

	
	5
	绿篱修剪机
	1把
	整修绿篱用

	
	6
	劳保用品
	1套
	劳动保护用


四、成绩评定
每个项目均采用百分制，要求明确所剪植物的名称、植物学分类、生长发育特点、配植形式和作用，目的明确，方案合理，选用工具合适，树姿美观，枝的选留、去除和剪截得当，修剪操作正确熟练，程序合理，伤口处理及时正确，操作安全文明，工作效率高。

成绩比例：植物识别占5%，方案制定占5%，修剪操作占70%，安全与文明操作占10%，工作效率占10%。
园林植物修剪项目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
要素
	岗位要求
	考核内容和标准
	得分
	合计

	1
	识别
	明确所剪植物的名称、植物学分类、生长发育特点及配植作用，作为修剪的依据，填入资料表格中
	名称准确
	2分
	
	

	
	
	
	植物学分类清晰
	1分
	
	

	
	
	
	树性特点判断正确
	1分
	
	

	
	
	
	配植作用判断准确
	1分
	
	

	2
	方案
	通过识别和观察植物实际情况，制定修剪的具体方案，填入资料表格中
	方案符合实际、科学合理
	5分
	
	

	3
	树姿
	树形美观，通风透光，树冠圆整，分枝均衡；乔木类主干高度要符合绿地要求，灌木类主枝数量小，分布要与树种特征相适应
	目的性明确
	4分
	
	

	
	
	
	留舍合理
	5分
	
	

	
	
	
	层理清晰
	5分
	
	

	
	
	
	完整树冠
	5分
	
	

	
	
	
	分枝均衡
	4分
	
	

	4
	疏枝、留枝、截枝
	要根据树种特征及树势确定修剪量，乔木类主要疏去徒长枝、交叉枝、并生枝及其它病、虫、枯枝；灌木类要以枝叶繁茂，分布匀称为度，花灌木要促进短枝及花芽的形成
	依树种特征正确留枝
	4分
	
	

	
	
	
	依树种用途合理留枝
	4分
	
	

	
	
	
	正确处理多余主枝
	5分
	
	

	
	
	
	疏留选择得当
	4分
	
	

	
	
	
	营养枝、花枝正确剪裁
	4分
	
	

	
	
	
	枝条剪留方向正确合理
	4分
	
	

	5
	剪口
	剪口要靠节，在剪口芽反侧呈45°倾斜，剪口平整；粗大截口要用分段截枝法，并涂抹防腐剂
	剪口平滑无拉毛
	3分
	
	

	
	
	
	剪口芽选留正确
	3分
	
	

	
	
	
	剪口与剪口芽所留距离适当
	3分
	
	

	
	
	
	截口处理正确
	3分
	
	

	6
	修剪
程序
	一般情况下，遵循“先上后下，先内后外，去弱留强、去老留新”的原则
	先上部后下部
	3分
	
	

	
	
	
	内外有序
	3分
	
	

	
	
	
	去老弱留新强
	4分
	
	

	7
	文明
操作与安全
	修剪无遗漏、无枝烂头，工完场清。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树木修剪完整
	3分
	
	

	
	
	
	场地干净无残留
	2分
	
	

	
	
	
	操作规程严谨
	2分
	
	

	
	
	
	无剪截失误
	3分
	
	

	8
	工作
效率
	按树木种类及规格的不同分别制定，超时扣分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剪任务
	10分
	
	


五、奖项设置
（一）个人奖    
    根据竞赛的成绩，从高到低排列。按参赛人数或工作组数的10%设个人一等奖，20%设个人二等奖，30%设个人三等奖，设优秀奖若干。
（二）指导教师奖
    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若干名。
六、竞赛注意事项
    （一）报名者必须符合参赛资格，不得弄虚作假。在资格审查中一旦发现问题，将取消其报名资格；在竞赛过程中发现问题，将取消其竞赛资格；在竞赛后发现问题，将取消其竞赛成绩，收回获奖证书以及奖品等。

（二）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和赛场纪律，服从大赛组委会的指挥和安排。   

（三）参赛学生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和参赛证提前15分钟进入赛场，所用材料由抽签决定，不得擅自变更与调整。
    （四）在竞赛过程中，要爱护场地的材料、设备和器材，严格按照安全规程进行操作，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五）参赛选手不得携带手机等非竞赛物品入场，不得在所用的材料上标有任何暗示身份的记号和符号，否则取消竞赛成绩。
（六）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经大赛评判委员会同意，其耗用时间属于竞赛时间。
（七）竞赛结束时，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时间。
七、申诉与仲裁
    （一）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有失公正的检测、评判、奖励，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二）选手申诉均须通过本代表队领队，按照规定时限用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委员会受理选手申诉，并将处理意见尽快通知领队。
    （三）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